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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
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LEGANCE OPTICAL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高雅光學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07）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I)關於二零二四年年報之 
補充公告； 

(II)根據上市規則第14.36條作出之 
公告

(I) 關於二零二四年年報之補充資料

茲提述高雅光學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於二零二四年七月三十日刊發之截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
（「二零二四年年報」）。除非文義另有界定，否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二零二四
年年報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提供有關二零二四年年報所載核數師保留意見的額外資料。

有關按金及可換股債券的保留意見

在獨立核數師報告中，本公司核數師（「核數師」）就 (i)為認購H. Sterling LNG 

Terminal Holding Limited（「H. Sterling LNG Terminal」）股份支付的按金（「按
金」）；及 (ii)可換股債券（「可換股債券」）投資發表保留意見。

關於按金，核數師無法獲得充足、適當的審計證據評估已付按金總額是否完
全無法收回，以及已確認的已付按金額外減值虧損11,450,000港元是否已適當
計入本集團截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二零二四財年」）損
益內。

關於可換股債券，核數師無法獲得充足、適當的審計證據評估可換股債券應
收款項是否完全無法收回，以及已確認減值虧損15,664,000港元是否已適當計
入本集團二零二四財年損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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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對有關按金及可換股債券之非標準意見的立場及評估

本公司已對按金及可換股債券於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的可收回性進行全
面評估。經謹慎評估可得資料後，本公司認為按金及可換股債券均可能無法
收回。為確保準確評估，本公司委聘獨立估值師對按金及可換股債券進行預
期信貸虧損評估，從而釐定將予確認的適當減值水平。

儘管與核數師對按金及可換股債券的相關事實並無根本分歧，惟關鍵異議在
於支持減值評估所需憑證的充足程度。本公司認為自身已盡最大努力提供所
有可得資料及文件以供審計之用。核數師已確認收到該等文件，且並無就其
內容提出具體關注。然而，核數師要求更高標準的憑證，尋求更確鑿及正面的
指標以支持按金及可換股債券的可收回性評估，而非僅依賴負面指標。

對於獨立估值師進行的預期信貸虧損評估，核數師已認同估值師就按金及可
換股債券採用0%的收回率。然而，核數師認為該等評估乃主要基於負面指標，
仍未達到其憑證標準。儘管核數師認可估值師的資格，以及估值所採用的假
設及方法，但核數師仍認為，在當前情況下，若無正面指標，其無法釐定有關
按金及可換股債券的適當收回率（如有）。

為解決此問題，本公司已制定計劃以消除非標準意見，並將就此事與其核數
師密切合作。

審核委員會對有關按金及可換股債券之非標準意見的觀點

審核委員會審閱非標準意見，並了解到核數師因自身要求更高標準的憑證而
無法取得與審計工作有關的充足、適當的審計證據。審核委員會亦審閱並了
解管理層的立場，彼等建議本公司應制定計劃，以在下一份核數師報告中消
除非標準意見。就此而言，審核委員會同意管理層上述立場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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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應對非標準意見的行動計劃

本公司將密切監察追討工作的進展。本公司目前正在香港採取法律行動。本
公司預期相關法律行動的結果有望於明年確定。然而，據告知，即使本集團在
法律程序中勝訴，但按金及可換股債券的可收回性主要取決於相關方的資產
或財產的可追溯性及強制執行的可能性。因此，本公司亦另行探索於下一個
財政年度結算日之前出售相關附屬公司的可能性，因為此舉或可消除審計保
留意見。本公司將謹慎評估持續追討工作以外的任何出售機會，以確定對其
股東最有利的行動方案。

董事會確認，本公告內提供的補充資料及澄清並不影響二零二四年年報所載
的任何其他資料，且除上文所披露者外，二零二四年年報的內容保持不變。

(II) 根據上市規則第14.36條作出之公告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八月九日有關認購協議之公告，據此，本集
團同意認購H. Sterling LNG Terminal的50%股權（「認購協議」）。

鑒於認購協議項下的先決條件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認購協議各
方可能協定的較後日期）前未獲達成或獲豁免，認購協議被視為終止，不再具
有任何效力。誠如「本公司應對非標準意見的行動計劃」一段所披露，本公司
正在追討已付按金。

本公司謹此就無意中延遲刊發本公告表示歉意，此乃由於並無簽署正式終止
協議以及負責監督該交易的前執行董事辭任的共同影響。本公司將檢討目前
的資產收購或出售的監察程序，以防止日後發生類似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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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控制措施

本公司高度重視良好企業管治及有效內部控制。為防止日後出現類似情況，
本公司將實施以下強化內部控制的措施：

(i) 為加強協調及匯報安排，公司秘書（現時協助本公司遵守上市規則之人士）
將負責監督各項上市規則項下之須予公佈及╱或關連交易的狀況，及每
季度直接向董事會匯報，並確保已作所需披露；及

(ii) 本公司將定期向董事會及相關員工提供有關上市規則披露規定的培訓，
令彼等熟悉持續的合規責任。

承董事會命 

高雅光學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朱國華

香港，二零二四年十月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朱國華女士及顧建國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林永耀先生，
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志偉先生、羅家明先生及黎碧芝女士。


